附件4：
生命科学学院
先进班集体、红旗团支部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评选条件

为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，进一步加强我院学风建设，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竞争意识，鼓励先进集体和个人，以形成勤奋进取、求实创新的优良院风，特制订本评选条件。
一、先进班集体评选条件
1、班风正，班级学生团结互助，能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；
2、学风浓，班级同学学习勤奋，互帮互学，教学秩序好，考场纪律好，在各科竞赛及考试、考察中整体成绩较好；
3、班级学生遵纪守法，执行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纪律严明，本年度所在班无人因违反纪律而受到行政处分；
4、班级素质教育活动开展情况良好，文体活动经常化，在校院各级素质教育活动中成绩突出。
二、红旗团支部评选条件
1、能认真开展团员和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积极组织团员青年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使团员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；
2、积极对团员青年开展崇尚科学、勇于创新的教育，在团员青年中形成浓厚的学习风气和创新意识；
3、有良好的支部管理制度和组织生活制度；
4、积极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化、娱乐和社会实践活动，维护团员青年的正当权益，服务青年成长成才。
三、三好学生评选条件
1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能主动抵制各种错误思想，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
2、学习目的明确，专业思想牢固，勤奋刻苦，善于独立思考，学习成绩总评居所在班前10名；
3、刻苦锻炼身体，积极参加校、院举行的各项文体活动，身体素质较好；
4、遵守法规和校规校纪，关心集体，乐于助人，团结同学，热爱劳动，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。
四、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
1、思想积极进取，带头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；
2、坚持原则，大胆负责，敢于抵制不良倾向，模范遵守校规校纪；
3、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成绩较好；
4、工作热情高，责任心强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有贡献精神，有一定群众基础；
5、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，工作积极，有创新精神，成绩显著。
五、优秀团员评选条件
1、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宣传、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素养；
2、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团的纪律，认真履行团员义务，积极参加团的各项活动，有良好的道德修养；
3、崇尚科学、勇于创新、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勤奋刻苦，学习成绩良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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